本表單內容僅供參考，得視實際情形斟酌修改

申 請 書

	本人所有座落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房屋，
	□ 現租借
	予他人設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□未/已無租借
	

	，而該商業
	□已於    年   月   日遷離商業登記地址，

	
	□自本人    年   月   日取得該房屋所有權時即遷


離商業登記地址， 
為確保本人權益，請協助查明並廢止其商業登記。
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

    申請人（所有權人全體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    住址：

    聯絡電話：
附件：1.本人身分證影本。

      2.建物所有權狀影本或建物登記謄本影本(可由系統  代為查調)。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申請案編碼：040338公告期限：31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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